
附件

佛山市绿色建材目录管理工作指引

为积极推进绿色建材推广应用工作，积极鼓励建材行业绿色化发展，根据《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实施范围的通知》（财库〔2024〕36号）要求，进一步规范我市绿色建材产品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管理，制定了本指引。
一、产品范围
符合现行《佛山市绿色建材评价技术条件》的绿色建材产品。

二、企业范围

包括绿色建材产品生产企业和经生产企业授权的企业（经销商、代理商、安装公司等）。

三、申请进入目录资料
1.《佛山市绿色建材产品进入目录申请表》（平台下载）；
2.营业执照及相关资质证书；
3.绿色建材产品认证证书、绿色建材评价标识证书、中国绿色产品认证证书、湾区认证证书（以下统称《认证证书》）；
4.具备CMA或CNAS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符合《佛山市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府采购需求标准》的检测报告（以下简称《检测报告》），检测参数符合《佛山市绿色建材评价技术条件》要求；
5.绿色建材政府采购符合性证明（以下简称《符合性证明》）；
6.《承诺函》（平台下载）；
7.经生产企业授权的企业申请入库的，须提供生产企业有效授权书，方可使用其检测报告或认证证书申请。
上述第3-5项材料中，申请单位可根据产品情况提供其中一项。提供《认证证书》的，证书应包含申请的全部产品型号、规格；提供《检测报告》的，报告应包含申请产品的全部核心检测参数；提供《符合性证明》的，证明应在有效期内且与申请产品完全匹配。
四、进入目录流程
1.注册账号。申请企业在佛山市绿色建材产品目录平台（http://fslsjc.fsjky.cn/，以下简称“平台”）完成注册和填写基础信息。
2.资料上传。提交申请资料，完成上传。
3.资料初审。资料不符合要求的，完成补正后重新提交；资料通过初审的进入下一程序。
4.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审核材料真实、有效、合规性。

5.评审通过的在平台公示；评审不通过的，反馈申请企业。
6.公示无异议后，在平台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页公布目录，产品进入《佛山市绿色建材产品目录》。
五、目录产品管理
（一）有效期管理。

1.提交《检测报告》的产品。
提交《检测报告》进入目录的产品，自目录公布之日起计算，有效期3年；检测报告出具日期距申请日期不得超过1年。
2.提交《认证证书》或《符合性证明》的产品。
提交《认证证书》或《符合性证明》进入目录的产品，目录内有效期与对应证书或证明的有效期一致；且提交申请时有效期不少于1年。
（二）通用要求。
1.有效期延续。目录内产品应在有效期届满前3个月，在平台提交符合要求的证明材料，经审核通过后延续有效期；产品有效期届满后清出目录，再次加入需重新提交资料。
2.日常监管配合。配合市、区部门日常检查，按要求提供产品质量复核材料；提供虚假材料的，经查实清出目录，3年内不再受理入库申请。

3.清退情形。（1）接受市、区部门产品检测抽查工作。检测结果不合格的，清退产品；（2）接受社会监督，企业产品绿色建材方面被投诉并查实的，清退产品。

涉及认证证书的，移交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清退后产品需重新提交清退后出具的材料，经审核后方可再次进入目录。

4.不予受理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1）企业被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2）被列入住房城乡建设、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等相关主管部门违法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3）申请人近1年内发生较大及以上质量、环保、安全责任事故，或因产品质量问题被主管部门处以罚款及以上行政处罚的。
六、其他

文件自印发之日起生效。已进入目录且有效期在6个月内届满的产品，给予半年延续期。企业应在延续期内按本指引要求提交延续有效期申请材料，经审核通过后延续有效期；逾期未提交或审核不通过的，产品自动清出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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